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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 函
地址：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
承辦人：科員 劉羽婷
電話：03-3322101 #7354
電子信箱：10053197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新明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4月19日
發文字號：府人給字第112009868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76736800A_1120098685_ATTACH1.pdf、

376736800A_1120098685_ATTACH2.pdf、376736800A_1120098685_ATTACH3.pdf、
376736800A_1120098685_ATTACH4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市第7屆公教人員羽球錦標賽領隊會議紀錄、賽程

表、場地時間表及選手休息區位置分配圖各1份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次賽制依領隊會議決議以，調整為預賽、複賽、四強決

賽每點均採單局31分定勝負（16分，換邊），30平不加

分，請務必轉知各參賽選手。

二、旨揭羽球錦標賽訂於112年4月29日（星期六）在桃園市立

綜合體育館舉行，開幕典禮於是日上午8時準時開始，請各

隊務必於7時30分在司令台前集合整隊完畢。

三、活動當日因體育館中央廣場前車位有限，僅提供各參賽機

關1張貴賓停車證供長官停車，請尚未領取之參賽機關自即

日起至112年4月21日（星期五）止，派員至本府人事處領

取。

四、另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最新規定，自112年4月17日起

放寬戴口罩措施，惟本活動參加人員如有呼吸道症狀等不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
1120002786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12/04/20 09:05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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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情形，建議配戴口罩。

正本：桃園市議會、本府所屬機關學校（不含復興區公所）、桃園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
司、桃園市復興區公所、桃園市復興區民代表會、桃園市桃園市政府退休人員協
會

副本：桃園市體育總會羽球委員會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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